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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商業特刊》中所見的

廣東商界的聯合與衝突

馬木池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一、前言

由廣州總商會出版的《商業特刊》創刊於

1 9 2 8年1 0月。1據廣州總商會常務會董彭礎立指

出，以往廣州總商會沒有宣傳機關，文告往來，

會議紀錄，職員工作的勤惰，財政收支的狀況，

只有零星的消息刊載於報章上。商會會員對涉及

商會的事務，茫無所知；更遑論向一般商民介紹

新的經濟學說，報告外國市場近況。有鑑於此，

廣州總商會遂有創刊《商業特刊》之議，一方面

作為總商會的宣傳機關；另一方面，作為研究商

業問題的園地，介紹西方的經濟學說及各類統計

調查，更重要的是作為本市商民發表各類商業研

究的園地。2

其實，在《商業特刊》創刊前的廣東全省

商會代表大會，亦有參加代表指出廣東省內各屬

商會，向來沒有聯絡，凡事不相聞問。廣州總商

會對於各屬商會會址及社員姓名，亦沒法得知。

故倡辦商會週刊或月刊，以加強相互間的聯絡。

由於廣州總商會正在籌備發行《商業特刊》，故

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的審查提案委員會建議，

邀請各屬代表擔任調查的工作，調查各地商業狀

況，隨時透過通訊方式，將各地商業狀況刊載於

廣州總商會創刊的《商業特刊》上。3由此可見，

《商業特刊》是作為全省各屬商會聯絡溝通的刊

物。1 9 2 8年9月1日召開的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

會，經大會選舉成立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

為全省商界的大事。廣州總商會作為此大會的召

集人之一，遂將大會的籌備經過、會議紀錄、各

項提案、選舉結果及有關函件，整理刊載於大會

後創刊的《商業特刊》中。由於廣東商會檔案不

多見，特別是有關1927年清黨後至1929年南京國

民政府頒布新《商會法》及《同業公會法》前的

一段時間，廣東省商會代表大會肯定是最重要的

商界事件之一，《商業特刊》第一期所輯錄的有

關資料，便顯得十分珍貴。本文嘗試利用這批資

料，分析在廣州總商會主持下，這次統一全省商

界的活動中，商界內部所呈現的分歧與衝突。

有關民國廣東商會史的研究，近年來頗受注

目，但研究主要集中在1927年以前的廣州商人。4

本文嘗試探討1928年廣東商會聯合會事務所成立

所引起的廣州商界的內部糾紛，說明廣州市各商

會間的衝突，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國共合

作改組國民黨以前已存在。1925至26年間，廣州

總商會、廣州市商會和廣東省商會聯合會（即下

文的舊商聯會）即使在面對國民黨黨部以統一商

運為口號，試圖以商民部組織的商民協會取代舊

商會的危機時，亦未能團結一致。1928年廣州商

界在政治形勢較為寬鬆的情況下，召開全省商會

代表大會，籌組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不但

未能團結各商會團體，更觸發三個最主要的商

會　　廣州總商會、廣州市商會及廣東省商會聯

合會的正面衝突，這次衝突實際上是1927年4月廣

東省清黨前，三商會間矛盾的延續。

二、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的成立

1927年末，上海總商會與上海商民協會為舊

商會的存廢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上海總商會

於1927年11月24日向各地總商會發出通電，召集

在國民黨治下的16省商會，於12月15日在上海召

開各省商會聯合會大會，討論商會存廢問題。5當

時，到會者包括10省87商會，代表144人；決議成

立「各省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於上海，設分事

務所於各省。在會議期間，選出總事務所執行委

員及監察委員，並於1927年12月27日在上海正式

成立「各省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6  

1 9 2 7年在上海舉行的各省商會代表大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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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決議之一，是由各省政府所在地的總商會，

召集各該省的商會代表，開會組織各省商會聯合

會該省分事務所。廣州為省政府所在地，汕頭為

粵省巨埠，因而由總事務所致函廣州總商會，主

張由廣州總商會聯同汕頭總商會發起召集全省商

會代表大會，籌組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其

次，各省商會代表大會亦因舊有商會的組織法已

不合時宜，為配合時代的需要，有改善商會組織

的必要，提出三點改組原則，（一）改會長制為

委員制，（二）會員不限性別，（三）減低入會

費，讓小商人亦能加入商會，並決議全國各地商

會自動改組。但又恐各地商會改組參差不齊，不

能收整齊劃一之效，故由上海各省商會聯合會總

事務所擬具商會改組大綱，呈請國民政府備案。

1928年5月19日該總事務所獲國民政府工商部以

「查商會法尚未由中央釐定頒布，該會大會議決

制定之商會改組大綱，姑准暫予備案，一俟中央

將商會法釐訂公布後，再行飭遵。」因此，各省

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馮少山將此商會改組大綱呈

各省政府，轉令各地商會進行改組。廣州總商會

亦獲廣東省建設廳發來此商會改組大綱，請其

「查照辦理，并將改組情形從速見復。」7有關廣

州總商會改組的經過及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現在先檢視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的問題。

廣州總商會依據各省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的

提議，先行推舉正副會長鄒殿邦、胡頌棠，及去

年出席上海全國各省商會聯合會大會的代表劉維

文、彭礎立，再加上執委馮陶侶、傅益之六人為

籌備委員。8經過與汕頭總商會商議後，決定由廣

州總商會及汕頭總商會聯銜召集「廣東全省商會

代表大會」；並於1928年8月10日召開第一次籌備

會議，與汕頭總商會合組「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

會籌備委員會」，其組織成員及工作安排如下：

籌備處主任：鄒殿邦

總務股：陳少文、胡頌棠

文書股：許宛如、馮陶侶

交際股：陳堅夫、劉維文

宣傳股：蔡紉秋、彭礎立

庶務股：楊土峨、傅益之

決議於1 9 2 8年9月1日在廣州召開全省商會

代表大會，並去函通知廣東各縣商會或商務分所

各派代表兩人，廣州總商會及汕頭總商會各選派

八人參加，海口總商會則可派兩人以上，於會期

前一星期報到。並以廣州總商會及汕頭總商會名

義，將大會籌備經過情形，呈報省政府備案。又

致函上海各省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及廣東省市

黨部於9月1日派員指導。

各省商聯會總事務所接到有關函件後，派

彭礎立、劉維文為代表，出席廣東全省商會代表

大會。彭、劉二君其實是1927年由廣州總商會派

往參加各省商會代表大會的代表，並於大會上，

被選為各省商聯會的委員。總事務所以當地委員

作為代表，亦是方便各地盡快建立分事務所的安

排。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於第三次預備會時

推舉大會主席團三人，候補主席兩人。主席分別

為鄒殿邦（廣州總商會）、陳少文（汕頭總商

會）、唐品三（海口總商會），候補主席為胡頌

棠（廣州總商會）、許宛如（汕頭總商會）。

當時，出席大會的商會80餘處，代表170餘

人，可說是規模盛大。（名單見附件二）這次大

會的主要目的是討論廣東省商會改組的辦法，及

組織廣東商會聯合會分事務所兩事。結果，經大

會修改通過了〈廣東全省商會暫行改組章程〉。

其次，大會亦通過了〈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事務

所組織大綱〉（附件三），並依大綱進行選舉，

選出49位執行委員，15位候補執行委員，23位監

察委員，7位候補監察委員，再由執監委員互選常

務委員。

執行委員會主席三位

鄒殿邦（廣州總商會）、陳少文（汕

頭總商會）、胡頌棠（廣州總商會）

常務執行委員七位

彭礎立（廣州總商會）、劉維文（廣

州總商會）、許宛如（汕頭總商會）

鄭耀文（廣州總商會）、唐品三（海

口總商會）、李志岳（順德縣商會）

梁育才（四會縣商會）

候補常務委員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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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益之（廣州總商會）、甄祝三（台

山新昌商會）、余煥南（新會江門商

會）

常務監委三人

植子卿（廣州總商會）、楊士峨（汕

頭總商會）、何戊南（廣州總商會）

候補常務監委一人

陳家修（海口總商會）9

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在廣州總商會和汕

頭總商會聯合控制下召開，並非毫無波折。在會

議籌備期間，便激化了廣州市內各商會間存在已

久的矛盾，首先受到其宿敵廣州市商會的挑戰。

在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以下簡稱「新商聯

會」）成立後，又與原有的廣東省商會聯合會為

全省商人代表的合法性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

三、廣州市市商會的資格問題

籌備會曾分函各縣商會及商務分所，通知其

選派代表於大會前一星期到廣州報到參加會議。

隨後，恐函電未周，再於報上刊登通告。廣州市

市商會認為分事務所應為全省商會的共同組織，

作為廣東省商會一份子的市商會，自忖應具有參

加大會的權利，但一直沒有接到籌備會發出的函

件，故於8月23日推派主任會董李繼文、譚棣池兩

人往總商會查詢。正如廣州市市商會發給總商會

的函件所言，市商會一直未有收到總商會召集全

省商會代表大會的函件，絕不可能是郵遞未周，

或因遺漏所致。其實，在會議籌備期間，主席鄒

殿邦恐怕總商會持有的商會名單，或有遺漏，曾

函請建設廳將全省商會銜名，開列來會，並同時

在報上刊登通告，通知各屬商會派員參加。1 0由

此可見，廣州總商會對這次召集的商會代表大會

的重視。再者，市商會與廣州總商會同在廣州市

內，而且兩會素有來往，未有函告市商會派代表

參加，實際上是不欲廣州市商會參加。到市商會

親往質詢，廣州總商會即致電上海各省商聯會總

事務所查詢，似有意將責任轉移給上海的總事務

所。據上海總事務所的回覆，指商聯會的召集準

則，應照商會法組織為限，如總商會、縣商會、

鎮商會之類；而普通市商會等於縣分事務所，則

不合召集。而廣州市現為省府管轄，應照普通市

辦理。此事再經8月2 8日大會第一次預備會議議

決，以「市商會隸屬於廣東省政府之下，係普通

市而非特別市，應照縣商會同等，改組辦法，及

執監委員名額，均照縣商會辦理。」故函告廣州

市商會，選派代表兩人參加大會。1 1尤應注意的

是受籌備會委託回覆市商會的總商會執委宋俊

堂，亦為今次商會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的宣傳股

幹事，他同時亦為廣州市商會的主任會董。由此

可見，在籌備會議之初，未有致函通知廣州市商

會，確實是有意不讓廣州市商會參加是次會議

的。

廣州市市商會對此回覆並不滿意，於9月6日

商會代表大會第四次正式會議時，選派楊公衛、

李紹舒、楊遠榮、李福田、黃協頤、梁烱樓、區

述之、談國英八代表，擕同市商會函件到會場，

聲稱奉建設廳批令，准許派代表八人參加全省商

會代表大會。市商會函件中指出早前奉省政府建

設廳函，進行從新改組，遵照特別市條例改組完

成後，已呈報各主管機關備案；而照章應派代表

八人出席大會，亦已呈奉政府建設廳核准備案。

當時，大會主席團將市商會出席代表人數糾紛經

過，在會上說明，經會眾公議維持原案。大會除

將結果函告市商會外，並致函廣東省建設廳，說

明這次市商會代表資格糾紛的原委，請其飭令廣

州市商會，依照全省商會代表大會議決案，援縣

商會例，舉派代表二人出席。翻檢出席大會代表

名單，可知市商會最終未有正式代表出席是次代

表大會。12

四、新、舊商聯會的衝突

廣東省早已有名為「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

的組織。據楊西巖所述，舊商聯會成立於民國十

年（1921）。當時孫中山以廣州為國民革命的基

地，但廣州總商會並不支持孫中山，甚至有搗亂

革命之舉。因此，孫中山命國民黨內的商人另組

支持革命的商會，而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亦因而

產生。1 3因此，當舊商聯會聽聞廣州總商會與汕

頭總商會聯合召集廣東省商會代表大會，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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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商聯會。舊商聯會立即發佈快郵代電，阻

止廣州總商會及汕頭總商會召集全省商會代表大

會，認為只有它才有權召集全省商會代表大會。

代表大會的籌備會以舊商聯會並非全省商會的聯

合組織，而現在報到的各縣商會，皆與該會沒有

關係；所以，該會根本沒有權召集全省商人代表

大會。反之，廣州總商會是受上海各省商會聯合

會總事務所函請於廣東召開全省商會代表大會

的，大會亦已呈准省建設廳備案；所以，廣州總

商會絕對具有合法權力召開全省商會代表大會。

因此，決議以預備會名義，署列報到的各商會代

表人姓名，發表快郵代電，斷然否定廣東商會聯

合會為廣東省商會的合法代表組織，通告尚未派

出代表的各商會，勿誤信該會讕言，從速派代表

赴會。14

「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成立後，認為

商會應以商人為基礎，商聯會則以商會為基礎。

為求統一商運，以新商聯會屬下商會聯名，發表

〈廣東省各屬商會宣言〉，指「從前有所謂廣東

商會聯合會者，其名則為商會所集合，其實則為

私人所組織，該會長董之選出，各屬商會並未票

舉，該會事務之進行，各屬商會並未參預，而疇

昔竟為所利用，供其傀儡，言之疚心，商人忠厚

性成，初以為彼等竊號自娛，閉門自大，此等滑

稽行為，原可任其自生自滅……」現在新商聯會

已依法成立，同一行政區域內，似不應再有其他

舊有商聯會存在。又據江蘇等省商聯會成立時，

舊有之商聯會，無論是否依法組織者，皆須移交

的案例，舊商聯會應予以撤銷。因此，新商聯會

致函省政府建設廳，要求撤銷舊商聯會。15

當時，舊商聯會為與新商聯會爭奪合法地

位，亦明白原有組織體制，與各省商聯會總事務

所提出改組商會原則不符，不利其與新商聯會鬥

爭。故於1928年12月30日召開改選大會，根據商

會改組大綱，將會董制改為執監委員制。改組

大會亦邀得建設廳代表陳無涯、公安局代表潘樹

勳、馬叔康出席監票，順利選出49位執行委員，

23位監察委員。161929年1月2日經執行委員第一

次會議，由執行委員互選楊西岩、林麗生、劉蔭

蓀、曾潔雲、宋季緝、梁閬秋、黃驥人為執行常

務委員；再由常務委員推選楊西岩、林麗生、劉

蔭蓀為主席團。17

新、舊商聯會誓不兩立的對抗，於1929年1

月新商聯會召開第三次執監聯席會議時進一步升

級。在新商聯會執監聯席會議召開前一天（1929

年1月10日），廣東省建設廳曾為新、舊兩商聯會

的糾紛，召集雙方於建設廳進行討論。但討論並

沒有改變新商聯會要求解散舊商聯會的態度，新

商聯會經聯席會議決議，於12日早上聯合全體執

監委員，往建設廳謁見廳長馬超俊，重申各屬商

會擁護新商聯會，要求解散舊商聯會的立場。又

以全體執監委員聯名、及各屬商會聯名的方式，

發表宣言，呈請中央政府工商部及廣東省建設

廳，解散舊廣東商聯會。又致函各屬商會，要求

曾加入舊商聯會者，一律辦理正式手續，退出該

會。18

經過建設廳第一次調解失敗後，舊商聯會亦

於1月19日發出快郵代電，指摘廣州總商會截留各

省商聯會總事務所的電文，違法召集全省各屬商

會代表會議。舊商聯會主席楊西岩認為上海全國

商會聯合會致電廣州總商會，是請其轉知已成立

的商會聯合會召集全省商會代表，但廣州總商會

卻將該電匿而不發，更暗結汕頭總商會擅自召集

商會代表大會，實屬越權違法；現在更提出要將

孫總理手創的商聯會解散，更是反革命行為，應

予以解散。19

21日，新商聯會執監委員亦發出宣言，重申

9月召集之商會代表大會，已有各屬商會百餘處參

加，會後函請加入新商聯會者亦有40餘處，可見

其為真正商人聯合的團體。反觀舊商聯會，則純

以個人為單位，不以商會為單位，凡加入者每捐

費五元，即為會員，便有選舉及被選權，根本沒

有聯結商會的作用。新商聯會更提出工人代表會

為例，說明先總理手創的團體，亦有因不依法進

行，而遭解散的。舊商聯會雖為先總理手創，但

它自民國十年成立以來，從未召集全省商會代表

大會，根本未能領導商人參加革命，切實進行商

運工作。其最近的改選，所有執監委員的產生，

並非由各屬商會正式票舉，實非各屬商會共同組

織，應予以撤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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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廣州民國日報》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所

言，新舊商聯會的糾紛，舊商聯會指摘的對象是

廣州總商會，「它們相互間的決裂早已種因於總

理手創舊商聯時候的環境中，去年全省商聯會的

改組，便是糾紛爆發的關鍵。」21

廣東省政府建設廳曾去函約集雙方於3月4

日再作調處，舊商聯會代表楊西岩、劉蔭蓀、梁

閬秋仍堅持糾紛全因新商聯會召開商會代表大會

手續錯誤，為不合法。又強調舊商聯會為總理手

創，絕對不能推翻。新商聯會代表鄒殿邦、胡頌

棠、彭楚立則反駁新商聯會是由全省商會代表大

會所產生，完全合符法律，並表示沒有必要重

新召開商會代表大會。至於舊商聯會既為總理手

創，他們亦願意維持，其辦法是共同發表合作宣

言，以統一商運。新商聯會自動把事務所三字刪

去，而舊商聯會則自動結束，歸併入新商聯會，

其結束辦法可從詳商議。當時，建設廳長馬超俊

對此解決辦法極表稱同，要求兩商聯會代表簽字

存案，以此法解決糾紛。此法實在與舊商聯會代

表的要求相去太遠，他們以事關重大，需召集會

議商議為由，不允簽字。當時，馬超俊已表示無

論舊商聯會是否簽字，建設廳都會照此辦法呈復

工商部。22由此可見，建設廳長馬超俊亦已不耐煩

舊商聯會的糾纏。省建設廳既決議要舊商聯會解

散，併入新商聯會。而舊商聯會雖然不願合作，

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亦只能消極沉默，無形

中給予新商聯會作為全省商會代表的合法地位。

1929年8月10日新商聯會依章召開第二次商會

代表大會，舊商聯會在省農工廳的強迫合併的命

令下，亦派出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其次，上屆

會議因選派代表人數問題，而沒有參加的廣州市

市商會，這次亦派代表出席會議，並在會上提出

數項議案。會議最終有商會、商務分所100處，商

會代表163人出席。23從這次代表大會所見，似乎

廣東省各商會已能統一於新商聯會。在會議開幕

當日，省主席陳銘樞出席會議，並致訓辭，強調

國民政府一直都重視農工商各界，過去側重農工

運動，只因共黨的影響。現在政府將以農工商並

重，要求商人與政府合作。當時，政府鼓勵工商

聯合之意，更可在新任建設廳長鄧彥華提議成立

工商職工俱樂部可見一斑。鄧氏認為工商間感情

一向隔膜，往往因誤會而生衝突，為聯絡工商間

的感情，以謀工商業的發展，提議工商部頒佈工

商職工俱樂部組織法，使俱樂部得以早日組成。24

在第二次商會代表大會剛結束，國民政府

便頒佈新商會法。雖然，新商聯會成立時，國民

政府尚未頒佈商會法，但當時新商聯會以其組織

是根據前年各省商會代表大會呈奉工商部核准的

商會改組章程組織成立，並已奉廣東省建設廳、

工商部核准備案的，故只將該會的組織章程、會

員名冊、職員名冊、執監委員會辦事細則等呈送

社會局，請求註冊。但社會局則以該會組織章程

中、主席團及委員人數等與商會法條文規定不

符，將該會章程發還，飭令修改後再行呈繳註

冊。因此，商聯會亦要依新商會法進行改組。25

為此，新商聯會於1930年3月3日第五次執監

聯席會議中，選出鄒殿邦、彭楚立、梁育才、陳

少文、劉維文、胡頌棠、何戊南、植子卿、甄祝

三、黃以文、劉少銘、張頌賢，梁景雲等13人組

成改組籌備處。改組籌備處成立後，因商聯會必

須各屬商會改組後，才能進行改組。雖然商聯會

曾議決各屬商會應於2月2 0日改組完竣；但到改

組籌備處成立時，仍有不少商會未完成改組，故

此，以商聯會名義發電催促各屬商會，一律展限

至4月1日改組完成，以便商聯會進行改組。26  

五、小結

廣州總商會自成立以來，一直不是廣州商

界的總代表。比廣州總商會歷史更悠久的廣州

七十二行、九善堂等組織，在廣州總商會成立

後，仍是廣州市內重要的商人團體之一。邱捷

的研究，清末廣州總商會成立後，入會商戶有

限，不足以代表全城商人，「傳統的行會聯合體

七十二行不僅仍作為代表全城商人的團體而獨立

存在，與總商會平起平坐，而且影響進一步擴

大，風頭有時甚至超過總商會。」27其實，1924年

廣州市中小商戶，因市政府提出統一馬路兩旁業

權案時，受大資產者把持的廣州總商會未能維護

有關舖戶的利益，他們成立「鋪底維持會」，反

對該案。在成功爭取撤銷統一馬路業權案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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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各中小商戶，以「鋪底維持會」為基礎，籌

組廣州市商會。因此。廣州市商會在成立之初，

便具有團結中小商人，抗衡以大資本家為主的廣

州總商會的意圖。28

1 9 2 7年初，因廢曆正月初二去留店員問題

引發的工商衝突事件中，廣州商界欲組織「廣東

省革命商人代表大會」，與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對

抗。29為此，廣州總商會接連受到省黨部的攻擊，

不許革命商人代表大會的召開。同時，廣州總商

會代表又受到省農工廳長陳孚木公開指斥為反革

命。30廣州總商會為謀應付，欲邀集各商會召開聯

席會議時，廣州市商會拒絕參與會議。311928年5

月山東濟南慘案發生後，廣州商界曾試圖團結一

致，為保障共同的經濟利益，組織廣東商界經濟

絕交委員會，但廣州總商會卻未能有始有終。在

各界對日會要求向存有日貨的行商徵收救國基金

的時候，未有代表各行商堅決反對該措施。受此

措施影響的行商，在廣州市商會帶領下，指摘廣

州總商會三數人把持「各界對日會」，未有保障

各行商的利益。32廣州總、市兩商會由來已久的積

怨，使總商會欲借召集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

掌握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重新確立其對全

省商界的領導地位時，有意排斥廣州市商會，阻

撓其參與會議。當時，帶領各行商反對徵收救國

基金的廣州市商會，亦再次向廣州總商會開火，

指斥總商會剝奪其派代表參加全省商會代表大會

的權利。

至於廣州總商會與舊商聯會的嫌隙，亦是

早於1921年舊商聯會成立之時。1928年廣州總商

會與汕頭市總商會聯合召開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

會，籌組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的行動，意味

着否認原有的廣東省商會聯合會的合法性，因而

引致對方的抗議。結果，新、舊商聯會相互要求

對方解散。黃增章指1921年成立的廣東商業聯合

會，在「1928年召開全省商會代表大會，改名為

廣東全省商業聯合會，推選廣州總商會會長鄒殿

邦為會長，會址設在廣州市商會市。」3 3但據前

文的討論，1928年成立的「廣東省商會聯合會」

（原名「廣東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與1921

年成立的舊商聯會，不但沒有承續的關係，甚至

時互相對立的團體。最後，可以說是新商聯會併

吞了舊商聯會。

總結而言，1 9 2 8年的廣東商會代表大會所

引起的廣州商界的糾紛，實際上種因於二十世紀

二十年代初。因此，對廣東商會史的研究，不應

受1927年國民黨清黨的政治轉向的影響，以之作

為研究的分界線，應以廣東商會組織的具體發展

為研究確定時限。其次，應加以注意的是上述各

商會間的衝突，都是在新商會法及同業公會法公

佈以前發生的；亦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成立

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決議修正通過「各級民

眾團體整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在各省黨部及特

別市黨部設立民眾訓練委員會，對各地民眾團體

依條例切實執行整理以前發生的。所以我們可以

清楚看到上述廣州各商會發生糾紛的時候，正是

廣州黨政組織對各商會管理比較寬鬆的時期。各

商會的糾紛很顯然並非因黨政方面的政治因素所

促使，而是一直潛存於商會之間的內部矛盾，大

資本家與中小商戶間的利益難以協調所造成。

註釋

1 筆者所見的《商業特刊》共有三期，其出版時間

分別為第一期（1928年10月）、第二期（1928

年12月）、第三期（1929年6月）。筆者未見第

四期，但據黃增章著，《民國廣東商業史》（廣

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其參考文獻中列

出廣州市商會編，《商業特刊》，1928年1-4期。

筆者核對黃氏所引用的第一至三期《商業特刊》

的資料，確為本文所介紹的廣州總商會商業特刊

編輯處編輯的《商業特刊》，未知黃氏何以指其

為廣州市商會編。（參看附件一：《商業特刊》

封面及出版頁。）

2 彭礎立，〈發刊詞〉，廣州總商會商業特刊編輯

處《商業特刊》，第一期（廣州︰廣州總商會，

1928），頁1-3。

3 〈興寧縣商會提議請限期改組以資統一並倡辦商

會月刊以聯聲氣案〉，《商業特刊》，第一期，

頁44-45。該議案更提出各屬商會改組成立後，應

由廣州總商會將各商會改組情形，及職員會址彙

編成帙，分發各屬商會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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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Michael Tsin,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 ,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Stephanie Po-

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1900-25,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胡其

瑞，《近代廣州商人與政治》，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喬兆紅，《1920年

代的商民協會與商民運動》，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03；霍新賓，《革

命 背 景 下 的 博 弈 與 互 動 ： 廣 州 工 商 關 係 研 究

（1921-1927）》，中山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

文，2004等。至於，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

運動（1924-193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4）一書，討論商民運動的下限為1930年，但

馮氏認為起源於廣州的商民運動，到1925年底國

民黨廣東省黨部成立後，共產黨以商民運動作為

爭取民眾的途徑，主導了商民運動的發展，這時

期廣東商民運動取得的進展，是共產黨人努力工

作所取得的成果。1926年中，隨着國民黨出師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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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動也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此時，馮氏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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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研究，亦是止於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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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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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召集全國商會大會〉，《越華報》，1928年8月

23日，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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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甲）︰《商業特刊》封面 附件一（乙）︰《商業特刊》之出版頁

附件二︰參加1928年廣東全省商人代表大會之商會

資料來源：〈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大事記〉，頁14-18，廣州總商會商業特刊編輯處，《商
業特刊》第一期，廣州：廣州總商會，1928。

名稱 人數

廣州總商會 8

汕頭總商會 5

英德浛光鎮商會 1

潮安縣商會 1

佛山商會 2

南雄商會 1

南海羅行商會 2

信宜縣懷鄉商務分所 1

陳村市商會 1

德慶縣悅城商會 2

連縣商會 2

江門商會 2

梅縣商會 1

德慶商會 2

肇慶商務分所 2

番禺縣新造商會 2

庵埠商會 2

龍門永漢商會 1

石龍市商會 2

順德商會 2

中山縣商會 2

鬱南都城商會 2

欽州小董商會 1

新塘商會 2

增城縣商會 2

中山潭洲商會 2

興寧縣商會 1

台山荻海商會 2

南海官山商務分所 2

三水商會 2

開建縣商會 2

三水蘆苞商會 2

鶴山商會 2

海口總商會 2

名稱 人數

河源縣商會 2

九江市商會 2

龍門縣商會 2

連平縣商會 1

順德齊杏商務分所 2

惠陽縣商會 2

東莞縣商會 2

連灘商會 2

北海商會 1

羅定商會 2

南海官窰商會 2

南海杏市商會 2

順德龍江商務分會 2

順德桂洲商會 2

四會大沙埠商會 1

合浦縣商會 1

開平水口商會 2

恩平附城商會 2

開平赤墈商會 1

博羅商會 2

中山欖鎮商會 2

中山大涌商務分會 2

順德容奇商會 2

海康商會 1

高要祿步商會 1

香山港口商務分會 2

番禺市橋商會 2

台山公益埠商會 2

陽江閘坡商會 2

韶州曲江商會 2

新會商會 2

順德北滘商務分所 2

清遠縣商會 1

樂昌縣商會 2

名稱 人數

新興縣商會 2

從化縣商會 1

陽江縣商會 1

四會縣城商會 2

城北番禺商會 2

順德樂從商務分所 2

台山新昌商會 1

東莞太平商會 2

陳村市商會 1

汕頭總商會 3

增城正果商會 2

高要廣利商會 2

寶安深圳商會 2

順德勒流商務分所 2

順德馬甯鎮商務分所 1

台山新昌商會 1

英德縣商會 1

潮陽縣商會 1

龍門縣商會 2

潮安縣商會 1

清遠源潭商會 2

吳川黃坡商會 1

花縣商會 2

清遠商會 1

南海紫洞商會 2

吳川黃坡商會 1

南海沙頭商會 2

紫金古竹商會 1

東莞塘頭廈商會 2

澄海東隴商會 1

駐連楚南商會 1

紫金古竹商務分所 1



田野與文獻　第四十九期　2007.10.15 第31頁

附件三︰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紀事

組織大綱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事務所依據各省商會聯合代表大會決議案之規定於召集全省商會代表大會時組織之

第二條　本事務所定名為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

第三條　本事務所設立於省政府所在地由全省之總商會及商會舉出代表組織之各商會代表均為會員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本事務所經全省商會代表大決議得設下列機關

（一）執行委員會　　　（二）監察委員會

第五條　執行委員會設執行委員四十九人候補執委十五人監察委員會設監察委員二十三人候補監委七人均

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用連舉法選定之每一代表有一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六條　執行委員會設主席團三人常務委員七人由執行委員互選之常川駐所辦事

第七條　本事務所遇必要時得設各種專門委員會其委員由執行委員會聘任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事務所得設幹事若干人由主席團常務委員分配各股工作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監察委員會得設常務監察三人常川駐所執行監察事務

第三章　職權

第十條　執行委員之職權如左

（一）　執行代表大會決議案

（二）　代表大會開會後為全省商會最高機關凡屬全省商務興革事宜隨陳請政府核准實行並督

促各商會查照辦理

（三）　處理全省商會與商會間之爭執並指導其改組

（四）　遇有緊要事件得召集執監聯席會議或全省代表大會

第十一條　監察委員之職權如左

（一）　審查全所預決算案

（二）　稽核執委會一切工作

第十二條　監察委員認執行委員會有違法時得彈劾之如遇事情重大得函請執行委員一月內必須召集代表大

會解決之但此項嚴重彈劾必須得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以上之連署方得提出

第十三條　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辦事細則由各該委員會自定之提出執監聯席會議通過實行但執監會議委

員人數非過半數出席不能開會

第四章　任期

第十四條　執監委員任期均為二年連舉得連任之

第十五條　執監委員如因事不能出席或有其他情事時原派出之商會得另改派携正式印函代表出席但所派之

人以商會內職員為限

第五章　會期

第十六條　全省商表代表大會為商人團體最高機關每一年開會一次但遇緊急時得臨時召集之每一商會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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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二人總商會推代表四人至八人其召集時日由執行委員會定之如有十商會以上之連署請求執

行委員會召集臨時代表大會時執行委員應召集之

第十七條　執監委員會議各每兩月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每週舉行一次如遇特別事件得臨時召集執監聯席

會議會議日期由主席團定之

第六章　經貴

第十八條　本事務所經費由全省商會分任之其分担數額須經執監聯席會議決定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大綱自議決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大綱如有未盡事宜由全省代表大會修正之

選舉章程

（一）本選舉會，依據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事務所組織大綱第二章第四條之規定，執行委員會設執行委員

四十九人，候補執委十五人，監察委員會設監察委員二十三人，候補監委七人，均由全省商會代表

大會用連舉法選定之

（二）每一代表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選舉用記名連舉投票法，由選舉人親到署名

（四）本選舉會須得到省商會代表過半數出席，方得投票選舉

（五）選舉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以票數最多者為當選，票數次多者為候補

（六）同數之票，以抽籤定之

（七）選舉票以號碼編定，並借用廣州總商會鈐記加蓋其上，無號碼及無鈐記之票，概作無效

（八）填寫選舉人姓名，須筆畫正當，如有字跡模糊，或將名字倒置，及錯寫別字，概作無效

（九）選舉會職務分配，管票二人，派票二人，開票二人，唱票二人，「輪唱」記名四人，均由出席代表

中公推定之

附件四︰廣東全省商會代表大會提案彙錄目錄

（一）組織類十五宗

1. 廣州汕頭兩總商會提議請改組商會案（附錄修正之廣東全省商會暫行改組章程）

2.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統一商會組織法以利進行案

3. 中山縣欖鎮商會提議請修正商事公斷處章程准予缺席判決案

4. 江門石龍陳村商會提議請撤銷市制以維商務案

5. 中山縣欖鎮商會提議請籌設商品陳列所及商業調查部案

6. 江門浛洸曲江商會提議請政府通令各屬對于商會與縣知事來往公文應照商會法施行則仍用公函案共三宗

7. 海康縣商會提議請將雷城商團改編聯街自衛隊以防共匪而維治安案

8. 台山新昌商會提議請政府准各屬商會組織特別區黨部案

9. 興寧縣商會提議請限期改組以資統一並倡辦商會月刊以聯聲氣案

10. 增城新塘商會提議請政府准由總商會設立特別區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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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陳村商會提議請派員參加修改商會法及組設事務所以利進行案

12. 石龍商會提議請修訂商會法案

13. 吳川黃坡商會提議請將護商巡船事宜仍照舊自籌自辦反對收回官辦案

14. 信宜縣懷鄉商務分所提議請統一名稱以利進行案

15. 中山港口商務分會提議請組織工會聯合維持會案

（二）建設類廿八宗

1. 汕頭商會提議請政府通令市政廳於十八年一月成立市參事會以輔助市政案

2. 江門商會提議請撤銷市制以恤商艱案

3. 龍門縣商會提議擁護廢約運動及擁護對日經濟絕交運動案

4. 汕頭商會提議請興築惠潮公路以便省汕交通案

5. 汕頭總商會提議請興築南潮鐵道以利交通案

6. 汕頭總商會提議請疎濬馬嶼港以便輪運案

7. 海康縣商會提議請援照汕尾澳頭成案准雷州與香港通航俾展商業而裕國課案

8.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維持航業以利交通案

9. 江門商會提議請政府肅清工會共黨餘孽以維持商業案

10. 中山縣欖鎮商會提議請普設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案

11. 曲江商會提議請整理北江河道鐵路案

12. 陳村商會提議請改良實業疏通河道提倡教育以維商業案

13. 台山新昌商會提議請將各縣警備隊長一職由各商會自行公舉以專責成案

14.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改良幣制鼓鑄大元以示劃一而便商民案

15. 曲江商會提議請撤銷市政局以恤商艱案

16.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廢天平制改兩為元案

17. 龍門縣商會提議請確定批舖年期租率及派兵駐防以利交通案

（1）確定批舖年期及批滿加租定率以免主客糾紛案

（2） 江門歷年受土匪截收行水致商務凋零擬請政府派兵駐防以利交通而恤商艱案

18. 信宜縣懷鄉商務分所提議請政府通令各縣市籌辦商業學校以造就人材案

19. 汕頭籌二十一商會提議請禁烟賭以安民生而維商業案

20. 南海羅行商會提議請組織國貨銀行以利經濟而重民生案

21. 廣州汕頭兩總商會提議請各商會共同籌設商業銀行案

22. 廣州汕頭兩總商會提議請各商會注重本身建設案

23.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各商會徵集國貨出品送廣州總商會轉運上海國貨展覽會陳列案

24.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廢除平碼改善交收案

25. 潮安商會提議請確定批舖年期租率遇有爭執准由當地商會調處以免糾紛案

26. 中山欖鎮商會提議請查照港例設置輪渡郵箱以便寄遞快捷案

27. 清遠縣商會提議請維航業豁免柴稅以恤商艱案

28. 連平縣商會提議請政府速派軍隊肅清縣屬土匪以利交通而安商業案

（三）稅捐類卅七宗

1.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劃一烟草稅率並請拒絕外人扣除關稅以維國貨而恤商艱案



田野與文獻　第四十九期　 2007.10.15第34頁

2.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求凡未繳預餉各當押店嗣後繳納年餉准免罰繳加二五稅餉案

3. 汕頭總商會提議請政府將汕頭內地稅局自定苛例撤銷以興土貨而安商塲案（粘抄汕鈉地稅局自定內地出

產貨物進口報稅辦法）

4. 東莞太平商會提議請禁警區違章苛收警費案

5. 番禺縣市橋商會提議請取銷沙灣司屬晒莨布捐以恤商艱案

6. 恩平縣附城商會提請辙銷科派縣兵經費案

7.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將內地稅歸併海關帶抽案

8. 汕頭總商會提議請政府谿免土糖土布出口厘稅案

9. 庵埠商會提議請禁制巧立加稅名目及劃一印花稅票價格案

10. 江門商會提議請取消苛捐以甦民困案

11. 德慶連灘羅定三商會提議請查禁釐卡違章濫抽以蘇民困案

12. 潮安商會提議請取銷五厘稅專欵案

13. 都城等七商會提議請撤銷三羅各屬食鹽專賣案

14. 汕頭總商會提議請將運銷倣製洋式罐頭食品分別豁免出入口釐稅案

15. 潮安縣商會提議請豁免手工土布厘稅及杜絕勸銷印花流弊案

16. 汕頭總商會提議請政府早日停收各種加二北伐軍餉以蘇民困案

17. 德慶商會中山欖鎮商會提議請豁免苛細雜捐以輕商民負担案

（1）德慶商會提議

（2）中山縣欖鎮商會提議

18. 台山荻海商會提議請收回截留地方警衛隊經費及糾正印花稅檢查員騷擾濫罰案

19. 陳村市商會提議請改善稅則及取銷航費警費附加客貨腳費案

20.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取銷果類入市稅以蘇商困案

21.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將行銷土布不分種類一律免稅以維國貨案

22. 石龍商會提議請撤銷駢枝稅廠及督促裁厘案

23. 開平赤坎商會提議請撤銷檢查舞弊印花專員以利交通而恤商艱案

24.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將內地稅紋銀補水仍照海關所報時價征收案

25. 信宜縣懷鄉商務分所提議請政府將國貨出口稅分別減免以蘇商困案

26. 廣州總商會提議介紹洋貨等行請議對日經濟絕交案內繳納國貨基金一節酌量修改以蘇民困案

27.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政府速清還歷次公債欵項案

28.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聯電府部反對易紈士代理總稅務司以促關稅自主而助商務發展案

29. 廣州總商會提議請撤銷旅店加二捐以恤商艱案

30. 陽江縣閘坡市商會提議請將閘坡稅關分口裁撤以恤商艱案

31. 台山新昌商會提議請將印花稅銷額歸各縣各埠商會承辦及劃一電燈價格案

32. 市橋埠商會提議請撤銷加征印花稅及輪渡附加教育費案

33. 南雄商會提議請裁撤梅關稅廠以除苛稅而利商民案

34. 三水蘆苞商會提議請政府嚴禁航運專拖免昂物價案

35. 寶安縣深圳商會提議請取締九龍內地稅局濫征奢侈品稅案

36. 清遠縣商會提議請取銷食鹽專賣以重民生案

37. 開平水口商會提議禁止苛抽警費並令交回征收警費權或掣發四聯收據以示財政公開案


